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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仁平
通讯员 柯佳丽 李秋云

家在福建厦门的阿珍（化名）做梦
也不会想到，曾经相濡以沫的枕边人
老强（化名）会给自己留下这样的烂摊
子：出轨情人，生下孩子，靠借“高利
贷”供养；深陷“套路贷”欠下 500 万元
债务后，还得让夫妻俩共同承担。

阿珍不服法院生效判决，向厦门
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后，经该院向厦门
市中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
于日前作出裁定：采纳再审检察建议，
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驳回小张、小
吴的起诉。

丈夫借款给情人花，夫妻俩
被诉共同承担债务

2014 年 6 月，阿珍和丈夫老强作
为共同被告，被小张、小吴分别起诉到
了法院。小张拿着 5 张借条，请求法院
判 令 阿 珍 夫 妻 俩 共 同 偿 还 借 款 本 金
400 万元及利息。小吴拿着 1 张借条，
要 求 阿 珍 夫 妻 俩 共 同 偿 还 借 款 本 金
100 万元及利息。法院根据小吴的诉前
保全申请，冻结老强 50 万元存款或等
值财产，并对夫妻俩名下一处房产进
行了查封。

阿珍这才知道，老强在外面找了
个情人，还生下一子。为了情人及儿子
的开销，老强借起了“高利贷”。法庭
上，老强对小张、小吴出示的借条、银
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
议，但对借贷关系的合法性有异议。老
强辩称，小张、小吴都是“放数人”，案
涉 400 万元和 100 万元都是被“套路”
后利滚利形成的“高利贷”，小张、小吴
举证出示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都是

“套路贷”的惯用伎俩——“走账”，即

留下“借条”，取走现金，抹去“套路”的
痕迹，自己实际上并未获得 500 万元借
款。

此外，阿珍和老强在两起案件中
都提出，老强所借债务并不是用于家
庭生活开支，而是超出了日常生活所
需范围的个人行为导致，应属于老强
的个人债务。老强的情人也出庭作证，
证明两人的“地下”情人关系，并讲述
了“放数人”进行“走账”的全过程。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有完整证
据可证明待证事实，而被告证据缺乏
完整性，且并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
因此，一审法院采纳了原告主张，认
定原、被告之间已成立民间借贷的法
律关系。因案涉借款发生于老强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且无在案证据表明双
方约定此借款为个人债务，故根据法
律规定，借款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
处理。两起案件中，法院一审均判决
阿珍和老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调查核实证据，牵出“套路
贷”诈骗犯罪

阿珍、老强不服一审判决，向厦门
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阿珍随后向福建
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再
审申请。不甘心的阿珍于 2018 年 4 月
就两起案件向厦门市检察院递交了检
察监督申请书。

阿珍在监督申请书中表示，法院
判决偿还的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在厦门市检察院审查此案期间，她
还多次向承办检察官反映，案件涉及

“套路贷”刑事犯罪。在阿珍看来，原审
认定的债权，其实是受案外人余某等
人指使的小吴、小张恶意串通、蓄意制
造的，提起诉讼的目的是非法侵占他

们的家庭财产。
承办检察官在调取原审卷宗，核

实老强提交的情况说明、账目明细、
“走账”说明、对账单、来往账、事件
始末说明等证据后，认为本案涉及刑
事犯罪的可能性较大，遂于 2018 年 7
月决定中止审查，并引导阿珍向公安
机关报案。

阿珍的女儿随即以父母被“套路
贷”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 年
9 月，在检察机关的督促、推动下，公安
机关迅速立案侦查。阿珍夫妻名下被
申请强制执行而拟交付拍卖的房产，
因刑事报案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被中止
执行。

历时两年多，2021 年 1 月，一审原
告小张、小吴及案外人余某、吴某等

“套路贷”成员浮出水面。4 名涉嫌诈骗
罪 的 犯 罪 嫌 疑 人 被 公 安 机 关 刑 事 拘
留，后被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厦门
市思明区检察院经审查，对余某、吴某
批准逮捕，对小张、小吴作出存疑不批
捕决定。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监督撤
销原判决

随着调查的深入，案情逐渐清晰。
原来，老强和其情人以每借 1万元

支付 100 元日息、每 10 天支付一期利
息的方式，向余某、吴某借款，还约定
每借一笔，均由余某、吴某收取借条金
额 10%的“砍头息”。2013 年 11 月，余某
和吴某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在掌握了
老强名下有 5套拆迁安置房等情况后，
明知老强已无法承受高额利息且债台
高筑的情况下，多次以拖欠利息加上
本金达到一定金额、需要重新“走账”
为由，要求老强向“假金主”小张、小吴
签写借条，否则就把一切告知老强的

家人。老强被逼无奈，只得答应。签完
借条后，小张、小吴在余某和吴某的指
使下，先将 500 万元转入老强的银行账
户，再通过取现方式，将款项交回给余
某和吴某，制造实际出资借款的虚假
流水，以便日后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获取非法利益。

2022 年 1 月，经检察机关提起公
诉，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余
某、吴某有期徒刑四年，各并处罚金 5
万元。

刑事判决生效后，厦门市检察院
及时恢复了对两起民事检察监督案件
的审查。承办检察官认为，这两起案件
是关联案件，均系以虚假诉讼方式实
施的“套路贷”犯罪，并被生效刑事判
决确认，该刑事判决属于新证据，足以
推翻原民事判决。原审判决损害了阿
珍夫妻俩的合法权益，有失公正，应当
依法纠正。

2022 年 6 月，厦门市检察院向厦
门市中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同
年 9月，厦门市中级法院分别对两起案
件裁定再审。同时，依法解除了对老强
夫妻名下房产等家庭财产的查封、扣
押、冻结措施。

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发现，小张
曾在其他 4起关联案件中，以“假金主”
的身份，针对老强将其名下 4套房产赠
与子女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过 4 起债权
人撤销权诉讼，均获得了法院支持，相
关判决已生效。

“小张提起的 4起撤销权之诉是建
立在原虚假诉讼基础之上的，同样属
于虚假诉讼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于
是我们依职权对这 4 起关联案件依法
启 动 了 监 督 程 序 。” 承 办 检 察 官 介
绍，在检察机关审查阿珍申请监督案
期间，法院已对 4 起关联案件裁定再
审，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500万元“夫妻共债”暗藏玄机
福建厦门：依法监督还原真相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殷明丽

妻子提起离婚诉讼，丈夫与妻子达
成调解协议，决定由妻子抚养孩子，房
子归孩子所有，妻子享有永久居住权。
然而，离婚后，丈夫竟发现孩子不是自
己亲生的……

阿健（化名）与阿锁（化名）是自由
恋爱，并于 2012 年登记结婚。结婚前，
阿健因交通事故导致精神疾病，阿锁对
此 知 情 ，并 于 次 年 生 下 儿 子 小 阳（化
名）。2017 年，阿健被确认为精神残疾
三级，监护人为其母亲。

2019年，阿锁向法院起诉离婚。经
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
定小阳由阿锁抚养，阿健每月支付抚养

费至小阳成年，双方在婚内共同购买的
一套房产归小阳所有，阿锁享有永久居
住权，一辆轿车归阿锁所有。

阿健的母亲作为监护人，对儿子离
婚的事情并不知情，直到儿子搬回乡下
老家居住才知晓。她对阿健的离婚调
解协议不认同，加上亲戚、邻居们曾说
小阳和阿健长得不像，于是，阿健母亲
就带着阿健和小阳去做了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阿健并非小阳的生父。

得知真相后，阿健和母亲立即向
法院申请再审，请求重新分割婚内财
产。法院认为民事调解书系双方自愿
达成，且以维护小阳未成年人权益和
稳定社会关系为由，对原审调解书不
予再审纠正。

随后，阿健母亲开始到相关部门反

映 情 况 ，但 始 终 没 有 结 果 。 2021 年 7
月，阿健母子来到浙江省浦江县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寻求帮助，受到了
浦江县检察院检察官的接待。

“离婚时把房子给小阳，是基于亲
子关系的情分，后来竟发现孩子不是亲
生的，我真的难以接受！”阿健向接待他
的检察官哭诉道。“我儿子就是傻，才会
被人欺负成这样子，老婆没了，钱没了，
房子也没了……”阿健母亲情绪异常激
动地说。

浦江县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开展了
调查核实工作。承办检察官在前往阿
健户籍所在地走访时发现，当地村民对
该案不能再审表示无法理解。随后，检
察官又找到阿锁谈话，阿锁亲口承认了
小阳非阿健亲生。至此，检察官认为，

原民事调解书所依据和确认的内容是
基于亲子关系，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阿锁
严重违反了夫妻间忠实义务，阿健与小
阳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调解结果属于
因重大误解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有再审纠正的必要，于是向浦江县法院
制发检察建议。

今年4月，浦江县法院采纳了再审检
察建议，启动了再审程序，对阿健与阿锁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产、车辆按
照共同财产的总金额进行了合理分割，
并对身为残疾人的阿健依法予以照顾。
最终，法院判决由阿锁向阿健支付财产分
割款68万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你们为了我
的案子费心了。”日前，阿健专门到浦江
县检察院向承办检察官表示感谢。

离婚把房子分给妻儿后发现孩子非亲生
浙江浦江：检察建议促法院再审改判 婚内财产获合理分割

□本报记者 简洁 通讯员 刘洋

“面对家事案件执行难题，应当善用检察和解这一‘法宝’，在监督中支
持、助力法院积极推进执行工作。”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
胡晓煜向记者表示。日前，该院运用民事检察和解工作机制，帮助一起法
定继承纠纷民事执行监督案件的申请人与被执行人签下和解协议，重拾亲
属温情。

阿兰（化名）、阿容（化名）、阿明（化名）等 6人是亲兄弟姐妹，他们的父母
早年离世，留下位于丰台区某村的一处宅基地及院落中的一处房屋。2016
年 12 月，因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治理，上述院落及房屋被征收拆迁，居住在其
中的阿明与该村村委会签订了《宅基地腾退补偿协议书》《安置房补偿协议
书》等，后阿明夫妇依据协议内容领取了相应补偿款。同时，阿明与其他兄弟
姐妹针对拆迁款及安置用房签订了财产分配方案。但之后几人因产生争议，
解除了该分配方案。

2017 年，阿兰、阿容等其他遗产继承人将阿明夫妇诉至法院，请求法院
判令将案涉院落及拆迁安置补偿款按法定继承均等分割。一审法院支持了
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判决阿明夫妇分别给付 5位原告应得款项 36万
余元，共计 180余万元，后阿明夫妇先后提起上诉、申请再审，均被法院驳回。

2018 年 1 月，阿兰、阿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生效判决内容。执行法院
查询后发现，被执行人阿明夫妇财产数额与全部执行金额差距较大。被执
行人仅有一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价值较高，但该房为其唯一住房，且存在
其他共同居住人，执行难度很大。加上双方当事人本就因拆迁、继承等家
事积怨已久，被执行人对执行所依据的判决内容不服，种种因素导致该案
一直未能妥善执行。无奈之下，阿兰、阿容于 2022 年 3 月 8 日向丰台区检察
院申请对该执行案件依法监督。

“经过审查，我发现法院判决并无明显不当。”承办检察官胡晓煜介绍，其
针对申请人主张的法院应予执行的多条执行线索，先后联系相关房地产开发
公司核实拆迁补偿款去向情况，还前往银行调取、核实被执行人养老金及村集
体分红账户资金情况，到被执行人居所及其所在村委会查看宅基地上房屋翻
建及是否出租获利情况等，并针对调查核实情况，与执行法官反复沟通。

随后，胡晓煜建议法院对在建安置房采取适当的执行措施，针对被执行人
前期不积极配合的行为，采取一定的举措以防止其逃避执行，在维护申请人执
行利益与保障被执行人基本生活上找好平衡点。这些建议均被执行法官采纳。

随后，执行法官向负责安置房建设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及被执行人属地
村委会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安置房等预期可执行财产全方位控制在执
行法院掌控范围内，避免被执行人私下处置财产。同时，分别与申请人和
被执行人反复沟通，在确定存在和解可能的前提下劝解双方搁置矛盾，尽
快达成和解方案。

日前，在检察官与执行法官的组织下，申请人阿兰、阿容与被执行人阿
明夫妇在法院执行局签订了和解协议。协议约定：被执行人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给付申请人每人各 10 万元执行款，剩余款项于案涉安置房领取钥匙
之日起 6 个月内付清，并约定若违反以上承诺，法院可拍卖该安置房。随
后，申请人向检察院撤回监督申请。

据了解，该院还将在和解协议约定的时间节点过后对协议落实情况进
行回访与监督。

拔出横亘在几家人心中的“刺”
北京丰台：善用检察和解破解法定继承执行难题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高顺华 刘梦琪

“这场官司总算彻底解决了，感谢检察院为我们解开了心结，化解了矛
盾！”日前，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检察院开展民事检察和解工作，并公开送
达终结审查决定书，一起历时 5 年、经历多次民事裁判的遗产继承纠纷终于
画上了圆满句号。该院跟踪回访时，曾经剑拔弩张的双方当事人已冰释前
嫌，握手言和。

阿玲（化名）与阿成（化名）是再婚夫妻，阿成与前妻育有 3名子女。2018
年 1 月 5 日，阿成去世后，留下一套房产，作为再婚妻子的阿玲与 3 名子女因
房产继承起了争执。2019年 3月 14日，法院判令阿玲与 3名子女共同继承该
房屋，房屋产权归阿玲所有，3名子女取得继承产权部分的现金补偿。

在阿玲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时，税务机关对 3 名子女取得的现金补
偿份额征收个人所得税，而 3 人拒不支付。为使房屋顺利过户，阿玲代 3 人
垫付税款后，又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分别将 3名子女诉至法院。

2021 年 6 月 28 日，一审法院判决 3 名子女返还阿玲代缴税款。3 人不服
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3 名子女又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
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法院改判阿玲与 3 名子女共同承担该税款。经过数轮
民事裁判，双方的诉求依然没有实现，矛盾愈加激烈。

2022 年 12 月 12 日，阿玲向包头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受理案件后，该院
民事检察部门承办检察官通过调阅案卷、约访当事人、召开联席讨论会等，
全面了解了案件事实和诉讼过程。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个人所得税是否
应当缴纳、该由谁缴纳，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和矛盾症结所在。

为了从根源上化解矛盾纠纷，承办检察官在相关税务平台咨询税法规
定、查阅相关案例，并与当地税务机关取得联系，就遗产继承人之间转让份
额是否应当征收个人所得税进行咨询和探讨。

检察官向税务人员出示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多子女继承房屋有关个
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该批复明确指出，多子女共同继承房屋，子女对房屋
产权进行分割，房屋产权由其中一个子女取得，其他子女应继承房屋的部分
产权折价后以现金形式给付，对其他子女取得现金补偿的份额，暂不征收个
人所得税。

检察官建议税务机关就该批复政策是否适用本案向上级税务机关请
示。随后，检察官得到了税务机关的明确答复：经了解情况，审慎把握、重新
审核当事人材料，发现存在符合免缴税款的情形，已按规定退还相关税款，
并明确今后对相同情形亦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检察官立即通知阿玲尽快办
理退税手续。

今年 4 月 18 日，在包头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的主持和税务机关工作人
员的见证下，阿玲和 3 名子女达成和解协议，并共同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
阿玲当场向检察机关递交撤回监督申请书。

“案件办结不是终点，跟踪督促和解协议落实才是做好‘后半篇文章’。”
包头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刘巧生说。日前，承办检察官再次约见双方
当事人，就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跟踪回访，并耐心细致地劝解，于是便
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继承产权现金补偿份额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内蒙古包头：妥善化解历时5年的遗产继承纠纷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检察院检察人员日前来到董集镇
杨庙社区，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以进一步提高群众的
法治意识，让民法典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本报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王艳青摄

▶近日，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检察院检察人员深入该区南
六药械商会所属企业，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活动期间，
检察人员向企业负责人及员工发放了民法典等书籍材料，并结
合民事检察监督职能，通过以案释法，就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详细解答，提升企业合法经营意识，增
强企业风险防范能力与水平。

本报记者王玲 通讯员杜嘉智 刘思思 韩雨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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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检察和解 化解矛盾纠纷

在检察官与法官的组织和见证下，当事人签署和解协议。


